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所附《国营企业固定

资产分类折旧年限表》，在执行中如有需要修

订的，授权财政部负责办理。为适应技术进步

的需要，少数特定企业的某些设备需要缩短折

旧年限的，由财政部批准。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授权 财 政 部 负责解

释，其实施细则由财政部制定。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附件：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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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务院发布

了《国营企业固定资产

折旧试行条例》和《国

营企业固定资产分类及

折旧年限表》，这是加

强固定资产折旧管理，
鼓励企业技术进步的一

项重要法规，也是促进

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挖

掘内部潜力，实现增产

增收，提高经济效益的

一项重要措施。它的贯

彻实施，对于加速企业

更新改造的步伐，提高

整个工业企业的生产技

术水平，必将产生积极

的、深刻的影响。
建国以来，国家对

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

的提取、使用和管理先

后作过一些改进，对促

进企业固定 资产的 补

偿、更新和技术进步起

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

在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

问题。一是固定资产折

旧率总的 水 平偏 低。
1983年全国工业企业折

旧率平均为 4.3 %，这

同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

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二是企业提取的折旧基

金，有相当一部分被挪去搞了新建、扩 建项

目。据统计，从1967年到1983年，全国工业企

业累计提取折旧资金 1，526亿元，但到目前为

止，仍有许多老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问

题没有得到解决。三是现行固定资产 折旧提

取、使用和管理的规定，大都分散在有关的财

务制度之中，不利于统一掌握和贯彻执行。四

是大多数企业的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都使用

一个综合折旧率，提取折旧基金的办法也不合

理。因此，制定一个比较完整的国营企业固定

资产折旧条例和统一的固定资产分 类 折旧 年

限，改进折旧的提取办法，并有重点、有步骤

地付诸实施，是非常必要的。
新的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是根据我国

国营企业更新改造的需要和国家财力、物力的

可能，针对当前折旧基金的提取、使用和管理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总结经验，调查研究，
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是符合

当前我国实际情况的。
《试行条例》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固定

资产，一律改为按分类折旧率计算提取折旧，
取消原来实行的综合折旧率。这样，就能如实

地反映固定资产的磨损程度和使用情况，便于

正确地计算和提取折旧。
《试行条例》对提取固定资产折旧的范围

作了必要的调整，规定企业的房屋和建筑物，
在用的机器设备、仪器仪表、运输车辆，以及

备用、季节性停用、因大修理停用的设备等，
都应提取折旧；对于通过局部轮番大修实现整

体更新的固定资产，以及帐面上已经提足折旧

仍在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则一般不再提取折

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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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条例》对国营企业各类固定资产的

折旧年限，既考虑了 各类 固定资产的机械磨

损、自然损耗，又适当考虑了无形损耗，在深

入调查研究、反复测算的 基础上，逐类确定

的。这个折旧年限，将在今后若干年内，有重

点、有步骤地实施。按照这个折旧年限调整后

的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平均折旧率，将由现在

的4.3%提高到5.3%，其中机器设备的折旧率

将提高到7.2%。有些对技术进步起决定性作

用的关键设备，其折旧率的提高幅度还要大一

些。
为了制止和防止乱挪乱用企业折旧基金，

严格控制计划外基建规模，《试行条例》还规

定，企业必须编制中长期和年度的固定资产更

新改造计划，重大项目还要按审批程序报经有

关领导机关批准。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要按

照先提后用、量入为 出的原则，切实加强管

理，确保这项资金真正用于固定资产的更新和

技术改造。同时还规定，凡是违反《试行条

例》，并任意改变国家规定的固定资产分类和

折旧年限而多提折旧，自行扩大折旧基金的使

用范围，以及盲目购建固定资产造成严重损失

浪费的，除按国家财务、税收制度的规定进行

处理外，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给予警告

或处以相当于多提折旧基金一倍以下的罚款。
这些规定，既便于对折旧基金的提取、使用进

行检查和监督，又有利于提高折旧基金的使用

效果。
认真贯彻执行《试行条例》，是关系到搞

活经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一件大事，也是

财政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必须认真学习

《试行条例》，深刻领会《试 行条 例》的精

神，把各项规定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要

督促企业严格按照规定的提取范围、提取方法

和用途，正确计算、提取和使用折旧基金。对

于违反条例规定，任意扩大范围和标准，乱挪

乱用折旧基金等的违法行为，要敢于揭发，勇

于斗争，决不姑息迁就。对于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要认真研究，及时反映，好的经验要推

广宣传，切实保证《试行条例》的贯彻落实。

《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

旧试行条例》名词解释

财政部工 交司制度处

折旧基金 是用以补偿固定资产所磨损部分的价

值的专用基金。它是企业更新改造资金的主要组成部

分，由企业根据固定资产原值和国家规定的固定资产

分类折旧率，按月从成本中提取。折旧基金的用途包

括：①机器设备的更新和房屋建筑物的重建。但企业

房屋建筑物的更新重建，只能使用房屋建筑物所提取

的折旧基金，不能挪用机器设备所提取的折旧基金。
②为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降低能源和原材

料消耗，对原有固定资产进行技术改造。③试制新产

品措施。④综合利用和治理“三废”措施。⑤劳动安

全保护措施。⑥零星固定资产购置。折旧基金不得用

于新建、扩建工程以及其他属 于基建性质的费用支

出。

固定资产 是与“流动资产”相对来说的。它是

指单位价值在规定限额以上，同时使用年限在一年以

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其原有实物状态的劳动

手段和其他物质资料。有些虽不同时具备以上条件，

但属于企业主要劳动手段的也可作为固定资产。有些

虽具备以上条件，但由于容易损坏，经财政部门专门

批准后也可以不作为固定资产。企业的固定资产一般

分为：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房屋及建筑 物 三 大部

分。企业的固定资产目录，由中央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主管部门，按照不同企业的实际情 况 分 别制

定，并征得财政部门同意后执行。
通过局部轮番大修实现整体更新的固定资产 是

指通过局部轮番大修，实现整体更新，而不需在报废

后再进行重置更新的固定资产。一般是指：①企业的

道路、围堤、驳岸、露天地坪、贮池（槽）、矿山台

阶、非生产经营用的人防工程，盐场的盐田，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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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技术进步的一项重要法规



